
汇升储蓄保险计划 （II 港币）
人寿储蓄保险

限额发售 － 于3年保单期满时可获得高达 
您已缴保费的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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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规划 丰盛之旅启航
周详准备，轻松踏上人生之旅。不论来到哪个人生阶段，您总希望自己和

挚爱能够享受沿途美好风景，而一个助您累积储蓄，并在未来三年提供

财务保障的保险计划能够让您安心无忧，细味生活点滴。

簡介 註重要事項計劃摘要 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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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升储蓄保险计划 II（港币）（「汇升储蓄 II」、「本计划」或「您的保单」）保障您的资产免受波动的市场环境
所影响，在多变的市况下都能让您的储蓄增值。本计划为 3年期的保单，在保单期满时最高可以获得已缴保费
的108%1。除了兼享低风险和稳定回报的双重优势外，您同时在保单期内享有人寿保障。

三年周全保障 助您探索精彩人生

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进修增值？购置新车？抑或是享受一个悠长假期？汇升储蓄 II可以助您安然面对市况
变迁，让您的财富增长，随心所想规划未来，为前路作好准备。

汇升储蓄保险计划 II（港币）是一份包含储蓄成分的人寿保险计划，本计划并非等同于或类似任何类型的银行
存款。

累积财富 实现人生目标

订定目标 悉心筹谋，以汇升储蓄 II制定 3年计划，灵活的储蓄金额由 
港币100,000元至港币 8,000,000元；您更可以根据个人财务
计划和预算，选择分两年或以合计保费金额2一次过支付保费。

回报保证 根据您所选择的保费付款方式，您可在3年保单期满时获得 
已缴保费的106%至108%1的期满利益3。

投保汇升储蓄 II无须身体检查，开展下一旅程比您所想简单。立即行动，透过可靠的回报和保障，投入人生
旅途每一步。

 保障挚爱 汇升储蓄II 的人寿保障助您在累积储蓄的同时，为挚爱提供 
细意保障，一举两得。

簡介 註重要事項計劃摘要 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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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升储蓄 II在保单期为您提供人寿保障及以下一系列的附加保障，让您为人生各个阶段作好准备。此附加保障
需符合有关申请资格，毋须另缴额外保费。

汇升储蓄 II 给予我哪些保障？

额外意外死亡保障5 如受保人于保单期内不幸因意外身故，受益人将可额外获得已缴
总保费4的30%。

身故保障 若受保人于保单期内不幸去世，受益人将可获得已缴总保费4的

101%或保证现金价值的101%（以较高者为准），在扣除任何
欠付保费后作为死亡赔偿。

失业延缴保费保障6 

 （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2保单）

如保单持有人在65岁7前连续失业30日或以上，缴付到期保费
宽限期可延长至365日，而期间保单持有人仍可获得汇升储蓄 II
的全面保障。

限额发售

本计划为限额发售，汇丰人寿（国际）有限公司将因应本计划的销售限额保留拒绝 

或接受任何申请的权利。

簡介 註重要事項計劃摘要 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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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摘要

合资格申请人士8

保单期

最低期满利益3 

 （每份保单）

年龄７介乎出生15日后至75岁

3年

港币100,000元

最高期满利益3 

 （每位受保人9）

港币8,000,000元

缴付保费期 2年

保单货币 港币

保费缴付方法 以合计保费金额２或按年缴透过以下方式缴付：

从您的汇丰银行户口缴付；或

支票

注：

如为合计保费金额方式2
，除受保人身故或退保10外，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及其累积

利息一经缴付后将不可提取。

簡介 註重要事項計劃摘要 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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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摘要

保证现金价值 保证现金价值是指在保单期内，您的保单随时间积存的现金价值。此现金

价值是按当时适用的期满利益3计算。

退保利益 若您在于保单生效期间进行全数或部分退保，您将获取我们处理您指示当天之：

保证现金价值；

加上合计保费金额 2结余及其累积利息（如适用），但需扣除由公司不时

厘定之退保费用10
；

扣除任何欠付保费

有关主要风险因素的详情，请参阅本册子内「主要风险－退保风险」部分

期满利益3 于3年保单期满时，您将会获得相等于您已缴保费之106% - 108%1的保证

现金价值作为期满利益 3
。

死亡赔偿 如受保人于保单期内不幸身故，受益人将获取于受保人身故当日之：

已缴总保费4的101%或保证现金价值的101%（以较高金额为准）；

加上合计保费金额 2结余及其累积利息（如适用）

扣除任何欠付保费

附加保障 除上述保障外，您亦可于保单期内获得以下附加保障，毋须另缴保费：

额外意外死亡保障 5

失业延缴保费保障 6（不适用于合计保费金额2保单）

有关详尽条款、细则及不保事项，请参阅附加保障的相应条款。

本产品册子所述之内容只供参考，您应同时参阅相关的保险计划建议书及保单条款了解更多详情。

簡介 註重要事項計劃摘要 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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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

冷静期 汇升储蓄 II是一份包含储蓄成分的人寿保险计划。部分保费将作为支付保险及相关
之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立保单，售后服务及索偿之费用。

如您不满意您的保单，您有权在冷静期内取消保单，并获退还已缴付的所有保费及

保费征费。您必须于冷静期内（即将保单交付给您后或将通知书（通知您已经可以

领取保单及冷静期的届满日）发给您后起计 21天（以较早者为准）），将已签署的
通知书连同您的保单（若已收取）送达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设于香港九龙

深旺道 1号汇丰中心 1座 18楼的办事处。

冷静期过后，若您在保单期满前全数或部分退保您的保单，您可收回的款额或会明显

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

税务申报及

金融罪行

我们或会不时要求关于您及您的保单的相关资料，您必须向我们提供相关资料，

以让我们遵守对香港及外地之法律或监管机构、政府或税务机关负有的某些责任。

若您未有向我们提供所要求之资料或您让我们或我们任何集团成员承受金融罪行

风险，我们可能会：

作出所需行动让我们或集团成员符合其责任；

未能向您提供新服务或继续提供所有服务；

被要求扣起原本应缴付予您或您的保单的款项或利益，并把该等款项或利益支付

予税务机关；及

终止您的保单。

如因上述任何原因导致任何利益或款项被扣起及╱或您的保单被终止，您从保单获取

之款项，加上您在保单终止前从保单获取之款项总额（如有），可能会少于您所缴付

的款项。我们建议您就您的税务责任及有关您的保单的税务状况寻求独立专业意见。

自杀条款 若受保人在签发日期或保单复效日期（以较迟者为准）起计一年内自杀身亡，无论

自杀时神志是否清醒，我们的责任将只限于发还自保单日期起已缴付给我们的保费

金额，减去我们已向您支付的任何金额。

重要事項 註主要風險簡介 計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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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例 规管您的保单的法律为百慕达法律。然而，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提出任何

争议，则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非专属司法管辖权将适用。

漏缴保费 我们会给您 30日的缴付保费宽限期。倘若您在宽限期完结时未能付款， 
您的保单将于首次未付保费的到期日失效。

重要事项

保单终止条款 我们有权于以下任何之情况下终止您的保单：

如果您未能在宽限期届满前缴付到期保费；或

若我们合理地认为继续维持您的保单或与您的关系会使我们违反任何

法律，或任何权力机关可能对我们或集团成员采取行动或提出谴责；或

我们有权根据任何附加保障的条款终止您的保单。

有关终止条款的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

合计保费金额方式２ 合计保费金额方式２可让您预缴所需的保费，于保费到期日扣除所需之每年

保费后的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将积存生息，息率为非保证并会由我们不时

厘定。若合计保费金额及其累积利息超出您的保单所需的总保费，我们将

于扣除所有于您的保单下尚欠之保费后将余额退回。若合计保费金额及其

累积利息不足以支付您的保单所需的总保费，我们将以书面要求阁下尽快

缴付保费差额。

如您未能缴付保费差额，可能令您的保单失效。有关合计保费金额的主要

风险因素详情，请参阅「主要风险－退保之风险」部份。

重要事項 註主要風險簡介 計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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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风险

汇升储蓄 II乃一份由我们签发的保单。您须承受我们的信贷风险，因您支付
的所有保费将成为我们资产的一部分，惟您对我们的任何资产均没有任何

权利或拥有权。在任何情况下，您只可向我们追讨赔偿。

信贷风险及

无力偿债风险

如有任何延误或漏缴到期保费，可能会导致保单终止。结果或令您只能收回

明显少于您已缴付的保费的款额。

延误或漏缴到期的

保费之风险

如您需要在早期作全数或部分退保，您可收回的款额或会明显少于您已缴付

的保费。若您已选择合计保费金额方式 2，则于您退保时，我们须从预缴

保费的余额及其累积利息中，收取退保费用。有关退保费用之详情，请参阅

保单条款。

退保风险

我们期望您将持有您的保单直至整个保单期届满为止。如您有任何非预期

事件而需要流动资金，您可根据保单条款作全数或部分退保以提取现金。

但这样可能导致保单失效。此举必定存在风险，或令您只能收回金额少于

您已缴付的保费。

流动性风险

您必须考虑通货膨胀风险，因为这可能导致将来的生活费较今天的为高。

由于通货膨胀风险的缘故，您须预期即使我们已尽其所能履行对您的保单

责任，您或您所指定的受益人将来收到的实际金额仍可能较低。

通胀风险

在投保汇升储蓄 II前，请注意以下主要风险：

註簡介 計劃摘要 主要風險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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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单期满时，我们会派发相等于已缴保费之 106%至 108%（即于期满时保单内的保证现金价值除以已缴保费金额）
的期满利益3

，相关之百分率乃为向下修订之百分率。此百分率将取决于您所选择的保费缴付方式：如选择以合计保费

金额方式2预缴所需保费，此百分率将为108%；如选择年缴方式则为106%。有关详情，请参阅相关的保险计划建议书
及保单条款。

合计保费金额方式可让您预缴所需的保费。每年应缴之保费将在保费到期日由预缴保费的结余账户扣除。请注意，

若您选择以此方式支付保费，您必须确定这笔预缴的保费可保留于保单内，除受保人身故或退保外，合计保费金额结余

及其累积利息一经缴付后将不可提取。因此，我们建议您应该在申请计划时选择适合个人财务状况的保费缴付方式。

详情请参阅「重要事项─合计保费金额方式」部分。

期满利益指于期满时所收到的金额，此金额不等于死亡赔偿。有关死亡赔偿详情，请参阅计划摘要。

已缴总保费是指受保人身故当日的到期基本计划之保费总额（无论是否已实际缴付）。若您选择预缴所需保费２预缴

保费的结余将不会用以计算已缴总保费，除非该部分的保费已到期。

额外意外死亡保障将于受保人年届80岁7的保单周年日或支付有关赔偿后或您的保单终止时（以较早者为准）而终止。

当我们支付有关赔偿后，您的保单将会随即终止。

失业延缴保费保障适用于年龄７介乎 19岁至 64岁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保单持有人。若您选择预缴所需保费２，
此保障将不适用。保障将于保单持有人年届 65岁 7的保单周年日或已清缴到期保费或您的保单终止时（以较早者为准）

终止。

年龄指受保年龄，即受保人或保单持有人（视乎适用情况而定）于下一次生日的年龄。

申请汇升储蓄 II受我们就保单持有人及╱或受保人之国籍及╱或地址及╱或居留国家不时厘定的相关规定所限制。

您可申请多张保单，惟每名受保人之总期满利益 3不能超过港币 8,000,000元。根据您于申请时所提供的资料，我们
将保留一切接受或拒绝任何申请本计划之权利。

如需完全或部分退  保，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及其累积利息的相关部分在扣除退保费用（退保费用将由我们自行决定及

不时调整）后将被退还。请注意，若您选择以合计保费金额2方式支付保费，您必须确定这笔预缴的保费可保留于

计划内，除受保人身故或退保外，合计保费金额结余及其累积利息一经缴付后将不可提取。因此，我们建议您应该在

申请计划时选择适合个人财务状况的保费缴付方式。

注

註簡介 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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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料

策划未来的理财方案，是人生的重要一步。我们乐意助您评估目前及未来的需要，让您进一步了解「汇升储蓄

保险计划 II（港币）」如何助您达成个人目标。

欢迎莅临汇丰分行，以安排进行理财计划评估。

浏览 www.hsbc.com.hk/insurance

亲临 任何一间汇丰分行

您可透过二维码 
浏览产品的相关网页

註簡介 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

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们」）是于百慕达注册成立之有限公司。本公司为汇丰集团

旗下从事承保业务的附属公司之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办事处

香港九龙深旺道1号汇丰中心1座18楼

本公司获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授权及受其监管，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营长期保险业务。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汇丰」）为本公司之保险代理商。「汇升储蓄保险计划 II（港币）」由本公司所承保，
并只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透过汇丰销售。

就有关汇丰与您于销售过程或处理有关交易时引起的金钱纠纷，汇丰将与您把个案提交至金融纠纷调解计划；

然而，有关产品合同条款的任何纠纷，应直接由本公司与您共同解决。

本公司对本产品册子所刊载资料的准确性承担全部责任，并确认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尽其所知所信，本产品

册子并无遗漏足以令其任何声明具误导成份的其他事实。本产品册子所刊载之资料乃一摘要。有关完整的条款

及细则，请参阅您的保单。

2020年3月

汇升储蓄保险计划  II（港币）

由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百慕达之有限公司）刊发
Issued by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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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荣获以下奖项：




